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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申报须知

一、申报人（被推荐人）的资格与要求

1．申报期间人事关系在本市单位（包括离退休人员）

或与我市单位签有两年及以上人事聘用协议（申报成果需

为协议有效期内发表或出版且发表时署名单位为我市单位）

的作者（不受职称、年龄、学历、岗位和国籍限制）均可

申报。成果作者为本市法人单位的，可由该单位法人代表

进行申报。成果作者前后单位均为本市单位的可由作者自

行选择归口单位进行申报。

2．申报者原则上应为申报成果的作者或合作成果的第

一署名人或通讯作者。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作者为多人

的，原则上应由第一署名人或者通讯作者进行申报，如作

者为姓氏首字母排序且本市作者非第一署名人或通讯作者

的，需在征得其他所有作者同意后作为该成果的实质第一

作者进行申报，同意书应声明该作者为第一作者，详细说

明其主要贡献，并承诺该成果放弃参评其他省部级及以上

奖项，由其他所有作者签名认可及申报者所在科研管理部

门加盖公章后，作为辅助材料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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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均为本市作者的，需充分协商

并达成一致后由一人申报，且放弃申报的作者需要出具授

权书，声明该申报为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。同一成果不能

重复申报。

4．已故作者的成果，系在本届评奖申报时限内首次公

开出版、发表的，经法定继承人同意，其独立完成的成果，

可由作者生前所在单位提请申报；其作为第一署名人的合

作成果，可由其他作出主要贡献的作者申报。

二、参评成果资格与要求

1．申报成果必须公开出版、发表：有出版号或期刊号。

学术贡献奖被推荐人的代表性成果应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公

开出版或发表的原创性成果；除学术贡献奖外，党的创新

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学科学术优秀成果奖的申报成果公

开出版、发表时间范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－2023 年 12 月

31 日。正式出版的著作（含专著、编著、工具书、古籍整

理等，不含译著、教材、教辅和文学艺术创作类作品），

出版时间以图书版权页标注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；在期

刊上发表的论文，以公开在期刊版权页标注的第一次刊登

时间为准。如网刊与纸质见刊时间不一致的，可由申报者

自行选取一个时间（符合上述申报时限）进行申报，同一

成果只能参评一次。

2．转载文章不得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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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涉及国家秘密的成果不得申报。

4．个人学术文集（含论文集），在本届评奖申报时限

内公开出版且首次发表内容不低于 50%的，可作为著作类成

果申报；多人撰写的论文集不能作为著作类成果申报，只

能由论文作者以单篇进行申报。

5．多卷本研究著作以最后一卷出版的时间为准，在符

合上述申报时限的情况下做整体申报。

6．丛书不能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整体申报，只能以其中

独立完整的著作单独申报。

7．志书的著作权为组织编纂的地方志工作机构，不属

于参评范围。

8．署笔名的成果，需由学校人事部门出具相关材料，

证明成果作者确为申报者本人。没有证明材料的不予申报，

署笔名且最终获奖的申报成果，奖励证书中的姓名原则上

应为作者本名。

9．修订（再版）前已获过本奖的成果本届不能再申报，

此前未获奖的修订版（再版）著作可以申报，申报时须附

关于修订或改动篇幅、章节和主要内容的说明（申报时须

出具相关证明并由归口管理单位签章）。

10．在国外电子期刊发表的论文，只有电子版没有纸

质原件的，申报时须提供电子版原文打印件及文章的 DO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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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码，并登录 DOI 验证网站将输入 DOI 号码后查询所得的

网页一并打印，作为辅助材料上传。

11．以外文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成果，为便于后续评审，

申报时论文应附全文中文翻译，著作应附有主要章节的中

文翻译。相关翻译材料作为辅助材料上传。


